
天 津 市 水 务 局 文 件

津水规范〔 〕 号

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水平衡测试
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 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

力 新时期治水思路，完善以《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》为核心的

节水管理制度体系建设，进一步加强我市水平衡测试管理，明

确各责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，保障水平衡测试顺利开展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我局编制了《天津市水平衡测试管理规定》。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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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天津市水平衡测试管理规定

年 月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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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天津市水平衡测试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用水管理，提高用水效率，规范非生活用水

户按规定开展水平衡测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天津市

节约用水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水平衡测试是指对用水单元和用水

系统的水量进行系统测试、统计、分析得出水量平衡关系的过程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水平衡测试以

及相关管理活动。

第四条 市节约用水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市节水主管部门），

对全市水平衡测试实施统一监督和管理，并依法负责由市节水主

管部门考核的非生活用水户水平衡测试的监督和管理工作。

区节约用水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区节水主管部门），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由区节水主管部门考核的非生活用水户水平衡测试的监

督和管理工作，业务上受市节水主管部门指导。

第五条 年实际用水总量超过年计划用水总量百分之三十

以上的非生活用水户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测试机构开

展水平衡测试并进行整改。

第六条 节水主管部门在确认非生活用水户在上一年度超

过年计划用水总量百分之三十以上后，五日内向应开展水平衡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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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的非生活用水户下达开展水平衡测试的通知，并定期与非生活

用水户沟通，了解水平衡测试进程，督促非生活用水户开展水平

衡测试。

依法应开展水平衡测试的非生活用水户自收到开展水平衡

测试的通知两个月内完成水平衡测试，并将完成的水平衡测试报

告报节水主管部门。

第七条 非生活用水户应在完成水平衡测试三个月内依据

水平衡测试报告完成整改工作，并将整改情况报送至节水主管部

门。

节水主管部门在收到整改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，对非

生活用水户的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检查。

第八条 节水主管部门及从事水平衡测试的单位，应当对非

生活用水户的用水情况、生产情况等资料进行保密，不得泄露。

第九条 水平衡测试应当严格执行《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》

（ ）、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（ ）等标准和

规范。

第十条 节水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水平衡测试监督台账，开展

监督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区节水主管部门应当于下一年度第一季度前将

上一年度的水平衡测试开展情况报送至市节水主管部门。

第十二条 非生活用水户未按规定进行水平衡测试或者经

测试发现不合格未整改的，按照《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》规定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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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处罚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，至 年

月 日废止。《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水平衡测试管理规定的

通知》（津水规范〔 〕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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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水务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